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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我國行政法學於2022年一如往昔，
有諸多的實務發展與學說討論。在立法

層面上，亦有行政法規的修法，包括行

政罰法第5條之修正與行政訴訟堅實第
一審新制之立法，我國行政法學之學理

與實務發展，值得期待。此外，2022年
公法學中最大變革，要屬憲法訴訟法之

施行，憲法法庭於2022年一共作成20則

憲法法庭判決，單從數量上來看，已屬

近10餘年來之最，對於憲法法庭未來之
動能，吾人也能抱持期待。 

本文以2022年行政法學之發展動態
為題，惟因實務見解諸多、學說討論熱

烈，篇幅勢不能全面處理。本文遂從2022
年憲法法庭所作成之20則判決中，挑選
與行政法學實務運作與學理發展最高度

相關者，作為本文評釋標的，期能為我

國2022年行政法實務與學說之發展，略

延伸閱讀

律師智匯  



 

月旦律評．No.19．2023.10 律師智匯 129

盡綿薄之推介之力。 
本文認為，以下2則憲法法庭判決具

備行政法學之指標意義，即2022年7月29
日作成之「111年憲判字第11號：公立大
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案」、2022年12月30日作成之「111
年憲判字第20號：請求准許發給外籍配
偶居留簽證案」。前者與最高行政法院98
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相關；後者與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
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相關。此
2則憲法法庭判決所涉議題，在最高行政
法院決議作成後，即被學術文獻所討

論、關照，如今亦被憲法法庭作成憲法

法庭判決加以釐清相關爭議。因而，此

些議題兼具學理與實務應用價值。本文

遂以該2則憲法法庭判決為核心，探討相
關議題之學理發展與實務動態。 

貳、 111年憲判字第11號：公
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
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案 

一、 判決核心意旨 

該判決指出：「最高行政法院中華民

國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

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部分，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

學術自由及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不再援用。」 

二、 評 析 

本判決所涉之爭議，須先追溯到最

高行政法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該決議針對「大學對所

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

申訴，經申訴評議決定駁回後，教師復

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再申訴，再申訴決定不予維持大學不予

續聘決定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大學得否

就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討

論之。 
後該決議採取否定說1，未採取該決

議中也曾提出的肯定說與折衷說（公立

大學部分採否定見解；私立大學部分採

肯定見解）。因之，我國行政法院實務上

認為大學不得針對不予維持其不予續聘

決定之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一) 本判決確立公立大學得就不予維

持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 

在本憲法法庭判決作成前，學者林

明昕即曾在演說中充滿洞見的指出：最

高行政法院106年6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僅係觀察教師法第33條2規定

之立法歷程，進而認為立法者透過裁

量，有意不使大學作為得對再申訴決定

提起行政訴訟之主體，實不脫形式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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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應採納。林氏認為基於「私人興學

權（私立大學）」、「大學自治（公立大學

與私立大學）」之考量，應認為大學得就

不予維持不續聘、解聘、停聘教師之再

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3。 
本憲法法庭判決與學者林明昕見解

同，均強調大學人事自治權係受憲法保

障之權利4。林大法官俊益指出，本判決

之指標意義在於：強調大學對教師聘免

享有人事自治權。不過，由於本判決之

主文僅指出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

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部分，違憲。因之，實務上

會否將上開見解擴張至解聘、停聘，猶

待觀察，惟自學理言之，應認為公立大

學應可對不予維持其不續聘、解聘、停

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

政訴訟。 
至於私立大學之部分，本判決並未

有所表態，惟基於前述說明，應認為私

立大學亦可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解

聘、停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林大法官俊益謂：「本判

決受限於原因案件之聲請人為公立大學

而於判決主文僅宣告系爭決議關於公立

大學部分違憲，本席對此部分，尚可贊

同……另本席亦認為系爭決議關於私立

大學部分，同屬違憲，併予論敘。」5本文

肯認之。 

(二) 本判決變相承認「雙行為並用禁

止原則」？ 

本判決揭示：「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

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

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

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

意思表示，雖對教師之工作權益有重大

影響，惟尚與大學為教師資格之審定，

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而為行政處分之

性質（司法院釋字第462號解釋參照）有
別。」對於公立大學所為不續聘教師之

決定，將之定性為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

意思表示。 
此一見解，與我國實務見解長期所

持之行政處分說有所不合，吾國在最高

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
會議決議，即指出：「公立學校教師……

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及法定程

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並由該公立學校依法定程序通知當事人

者，應係該公立學校依法律明文規定之

要件、程序及法定方式，立於機關之地

位，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得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具有行政

處分之性質。」 
然此一決議作成後，我國學說上基

於救濟考量與法理構成，認為此一決議

見解不可採，應回歸行政契約法制，將

解聘、停聘、不續聘解為依據行政契約

之終止契約預告，而不應將之定性為行

政處分6。學說上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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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見解認為由於公立學校係依法律明文

規定之要件、程序及法定方式為行政行

為，故應將之定性為行政處分。然而，

就法理言之：並不因為法律對要件、程

序及法定方式有特別規定，即可將之解

為行政處分，須法律有意將特定的「雙

方性契約關係」轉換為「單方性規制關

係」方可，又因教師法並無相關規定，

故 實 務 決 議 見 解 實 欠 妥 適 7 。 

以上見解，聚焦於公立學校對教師

為不續聘、解聘、停聘之定性，此一議

題因111年憲判字第11號之作成而得到

部分緩和8，蓋111年憲判字第11號明確

將公立大學所為之不續聘教師決定，定

性為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推

翻最高行政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

官聯席會議決議所採取之行政處分定

性。不過，仍須注意該判決並未對於解

聘、停聘之定性為表態。因之，解聘與

停聘之定性，是否在111年憲判字第11

號判決作成後，應作出不同於最高行政

法院98年7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之理解，猶待觀察。 

正因本判決改變對於「不續聘」之

定性，延伸以論，本文特別欲指出、討

論者，乃本判決是否變相承認「雙行為

並用禁止原則」？ 

學說上林明鏘教授主張「雙行為並

用禁止原則」，主張凡以行政契約替代行

政處分為法律行為時，不應於同一法律

關係中再行使用行政處分方式，以成

立、消滅或變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方符合當事人彼此間選用行政契約之合

理期待9。此一見解，為我國部分實務判

決所採納，惟此一見解，似非學說上一

致之看法，如學者李建良即有為文指

出：「行政機關與人民締結行政契約後，

是否全無作成行政處分之可能，涉及行

政機關所為行政處分之合法性審查的問

題，端視其法律依據何在？有無法律之

授權？是否合於法定要件與正當程序？

而無本質上不得併用的法理。10」 

因之，本判決究僅係個案變更行政

行為之定性，抑或是實務上將通盤採納

「雙行為並用禁止原則」，有待觀察，也

值得進一步注意。短期而言，應先觀察

實務上對於「解聘」、「停聘」之定性，

是否受本判決影響而變更11。 

(三) 憲法法庭判決是否適合變更行政

法院「行政法爭議」之見解 

如前所述，本判決變更行政法院對

於「不續聘」定性之見解，涉及憲法法

庭與行政法院之專業分工，屬於公法學

重要議題而值得注意。對此，二位大法

官在意見書中有相關討論，值得注意。 

許大法官志雄謂：「如果單純認定公

立大學與所屬教師間之關係是否為行政

契約，不續聘措施究係行政處分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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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意思表示，因其本質上屬行政法問

題，基於法院之分工，憲法法庭照理應

尊重行政法院之見解，不輕易介入而為

不同之認定。惟如本案，因其涉及憲法

問題，攸關大學自治與訴訟權之保障，

另當別論。」12；林大法官俊益謂：「有

必要為解決大學對教育部駁回其再申訴

之決定可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一項極小

的問題（實務上提起此類訴訟之案件極

少），而改變上開實務之穩定見解嗎？況

且此等爭議，均為行政法之法律適用爭

議，而非憲法爭議，是否允宜委諸於專

業法院決定，憲法法庭予以適當尊重即

可？」13 

此一問題涉及面向包括憲法法庭與

普通法院、行政法院、特別法院等分工

問題，對於我國憲法訴訟法制之建構有

重大意義。吾人應須持續觀察司法實務

之態度，也有賴學說加以建構、釐清憲

法法庭與各級法院之分工關係。 

參、 111年憲判字第20號：請
求准許發給外籍配偶居
留簽證案 

一、 判決核心意旨 

該判決指出：「最高行政法院103年8
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外
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經主管機關駁回，

本國配偶……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

法院應駁回其訴』，僅係就是否符合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之要件所為決議，其固未

承認本國（籍）配偶得以自己名義提起

課予義務訴訟，惟並未排除本國（籍）

配偶以其與外籍配偶共同經營婚姻生活

之婚姻自由受限制為由，例外依行政訴

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撤銷訴訟之可能。於
此範圍內，上開決議尚未牴觸憲法第22
條保障本國（籍）配偶之婚姻自由與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二、 評 析 

本判決所涉之爭議，須先追溯到最

高行政法院103年8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該決議針對「本國人民

與外國人民在國外結婚後，該外籍配偶

以依親為由，向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

處、辦事處、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下

稱「駐外館處」）申請居留簽證遭駁回，

本國配偶得否認為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害，而提起行政訴訟法第5條第2
項課予義務訴訟？」討論之。 

後該決議採取否定說14，認為本國配

偶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行政訴訟法

第5條第2項）。針對此一見解，我國文獻
有諸多討論。 

(一) 學說動態 

林玫君法官曾提出研究報告，援用

國際公約，進而主張：本國人民之外籍

配偶向我國駐外館處申請簽證遭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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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認該本國人民受國家法律保護之權益

直接受有損害，其得以利害關係人身分

循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15。 
學者劉建宏認為，本國人民針對駁

回其外籍配偶居留簽證申請之行政處

分，因不具備訴權而不得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惟因配偶能否來臺團聚，對婚姻

權（同居義務）之實現有重大影響，因

之，應得認為其具備提起撤銷訴訟之訴

權，而得以提起撤銷訴訟16。 
學者李建良認為，倘若本國人民以

自己名義為其外籍配偶提起課予義務訴

訟，則其雖具備訴訟權能，然欠缺訴訟

實施權，不得提起課予義務訴訟；倘若

本國人民為自己權利提起課予義務訴

訟，則其雖具備訴訟權能、訴訟實施權，

然欠缺提起訴訟之原告適格性，行政法

院應以無理由判決駁回。此外，李建良

老師進一步指出，本國人民亦不得提起

撤銷訴訟，蓋此際為學理上所謂「孤立

之撤銷訴訟」，本國人民起訴目的係與其

外籍配偶團聚並營家庭共同生活，僅訴

請撤銷駁回其外籍配偶申請之行政處

分，顯不能達到其訴之目的，行政法院

應以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為由駁回17。 

(二) 動態發展 

111年憲判字第20號之見解似較接
近上述學者劉建宏之觀點，認為本國配

偶雖不得以自己名義提起課予義務訴

訟，然其可提起撤銷訴訟。此見解也與

我國近期實務見解一致18。 
倘若如此，實務上勢必須面對學者

李建良強而有力的質疑：焉何此際得以

提起「孤立之撤銷訴訟」。針對此一問

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
542號判決指出：「駁回外籍配偶簽證申
請之處分，對本國配偶而言，為限制其

家庭共同生活與團聚權利的負擔處分，

本國配偶認該駁回處分對其家庭團聚、

共同生活權利形成侵害，本於憲法第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意旨，自有訴訟權

能，得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
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德國行政訴

訟法實務上，關於外籍配偶申請延長居

留遭拒，聯邦行政法院判決即認為，其

配偶針對該延長居留許可遭拒之決定，

本於憲法保障之婚姻及家庭的權利，得

提起撤銷訴訟，以資救濟，可參見德國

聯邦行政法院西元1996年8月27日判決
──1C 8.94，收於NVwZ1997, 1116頁）。」
綜觀言之，該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雖

有援引德國聯邦行政法院判決之判決作

為支撐，然並未深入討論此際得以提起

孤立之撤銷訴訟之理由構成，猶待日後

持續發展。 
或許隨著111年憲判字第20號之作

成，實務上將會傾向肯認此際得以提起

撤銷訴訟。因之，本判決可能成為實務

肯認「孤立之撤銷訴訟」之例，未來相

關實務發展，猶待觀察。惟吾國行政法

學或可趁此機會，重新思考並且建構「孤



 

 律師智匯 月旦律評．No.19．2023.10 134 

立之撤銷訴訟」之相關運用時點，以釐

清問題，共同促進行政訴訟法學之進步。 

肆、 結 語 

本文以2則2022年所作成，在行政法
學上具有高度指標意義之憲法法庭判決

作為評釋對象，既說明該判決核心意旨

與學說、實務動態外，也指出行政法學

因該2則判決之作成，吾人未來應繼續觀
察之議題。 

就「111年憲判字第11號：公立大學
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案」而言，吾人可繼續觀察： 
一、本判決確立公立大學得就不予

維持「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未來可觀察實務上是否將此

一見解擴及解聘、停聘。 
二、本判決僅承認「公立大學」得

對於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未來可觀察實務上是否將此一見

解擴及「私立大學」。 
三、有學說提出「雙行為並用禁止

原則」，本判決因認為「不續聘」係基於

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似與該見解

相同。日後實務見解是否通盤承認「雙

行為並用禁止原則」，也值得觀察。短期

而言，應先觀察實務上對於「解聘」、「停

聘」之定性，是否受本判決影響而變更。 
四、本判決變更行政法院長期以來

所持之「行政法見解」，涉及憲法法庭是

否適宜變更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法爭議」

之見解，涉及憲法法庭與各級法院分工

之難題，值得繼續觀察。 
就「111年憲判字第20號：請求准許

發給外籍配偶居留簽證案」而言，吾人

可繼續觀察： 
依該判決，本國配偶得提起撤銷訴

訟，撤銷駁回外籍配偶簽證申請之處

分，此撤銷訴訟為學理上所謂「孤立之

撤銷訴訟」。日後，我國實務見解須更為

細緻的說明焉何此際得以提起孤立之撤

銷訴訟。此外，吾國學說與實務，未來

須對於孤立之撤銷訴訟之適用時機，加

以建構與釐清。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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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111年憲判字第11號：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案」作成後，我國學理與實
務上針對此一問題，見解紛雜。有認為「解聘」也屬於基於契約之意思表示者，如：最高行政法院110年
度上字第660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號判決（大法庭：經徵詢程序統一之法律見解）；認
為「解聘」屬於行政處分者，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762號判決、蕭文生，教師解聘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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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根據此項規定提起課予

義務訴訟，係以依其所主張之事實，法令上有賦予請求主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特定內容行政處分之公法

上請求權，經向主管機關申請遭駁回為其要件。如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遭駁回之事件，法令上並未賦予第

三人有為其申請之公法上請求權，第三人即不可能因主管機關之駁回該項申請而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

害之情形。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1條：「居留簽證適用於持外國護照，而擬在我國境內作長期居留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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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之種類、效期等條件，核發適當種類之簽證。」據此等規定可知，得以外國護照申請居留簽證者，限於

持外國護照之外國國民，該外國國民之本國配偶，並無為其申請居留簽證之公法上請求權。又公民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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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然其得否直接發生人民對國家機關請求作成一定行為之請求權，仍應視此兩公約

之各別規定，對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有無明確之規定而定。有明確規定者，例如公政公約第24條第3
項兒童之出生登記及取得名字規定，及經社文公約第13條第2項第1款義務免費之初等教育規定，始得作為
人民之請求權依據。至公政公約第23條第1項：「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
護。」經社文公約第10條第1款前段：「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
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就如何之請求權內容及要件，並未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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